
财政评价结果公开信息表

评价对象 上海产业转型升级投资基金

决算金额

（万元）
81,850

预算主管部门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评价得分 80.07

评价等级 良

主要绩效

产业基金自 2017年 8月启动投资，共完成了 4批子基金投资工作。

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，产业基金共与涵盖 10 个产业方向的 16 家子基

金签署正式投资协议，16家子基金计划募集总规模为 226.90 亿元，其

中产业基金认缴 8.92 亿元，已实缴金额 8.185 亿元，产业基金投资进

度为 93.27%。16 家子基金累计投资总金额达 160.48 亿元，子基金投

资进度为 70.73%，其中投资上海市重点产业资金规模为 72.67亿元，

发挥了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。

但从整体来看，产业基金定位不够精准，实际投资均采用“母子

基金”的单一模式，由于缺乏“直投项目”，无法对本市重点产业和项

目进行主动筛选和精准支持。产业基金 10亿元于 2017 年拨付到位后，

2018年-2020年三年平均资金使用率仅为 20.11%，投资进度较慢，财

政资金利用率较低。此外，产业基金已于 2023 年 3月进入退出期，但

基金退出管理机制尚不完备，16家子基金中 12家子基金部分退出、4
家子基金尚无资金退出，合计仅收到分配金额 16,698.46万元，退出情

况不够理想。

主要问题

（一）基金定位不够精准，对产业领域的支撑力不足

一是产业基金无论是从财政资金的放大效应，还是产业转型升级

的角度，均未制定清晰、可量化的基金绩效目标，由此也造成基金投

向较为笼统，缺乏对于重点领域、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侧重。二是投

资方式较单一，不利于实现产业目标。基金实际投资均采用“母子基

金”模式，且由于分散投资使得产业基金在子基金中基本仅能获得“观

察员”席位而无决策权，对本市重点产业和项目支持精准度不足，对

重点产业领域的支撑作用不够突显。

（二）投资进度相对较缓，资金效益未充分发挥

一是基金投资进度较慢。基金于 2017 年启动，已于 2023 年 3 月

进入退出期，但由于基金管理公司未制定年度投资计划，导致前期母

基金投资进度缓慢。截至目前，产业基金投资进度仍为 93.27%，子基

金投资进度仅为 70.73%。二是财政资金利用率较低。产业基金 10 亿

元于 2017 年拨付到位后，2018 年-2020 年三年平均资金使用率仅为

20.11%，存在大量资金闲置。此外，对闲置资金的管理，托管银行未

有效履行推荐投资方案的义务，基金管理公司采用智能账户的形式对

闲置资金进行管理，因浮动利率低于与多年定期利率，未能在兼顾安

全性和流动性前提下获取最大化收益。

（三）投资决策不够严谨，投后管理存在疏漏

一是投资决策过程缺少专家评审打分表、投决会会议记录等过程

性记录，无法验证投资决策的科学性；二是投资决策未基于产业基金



存续期进行整体考虑，部分子基金存续期超出母基金存续期；三是部

分子基金组建进度缓慢，对投决审议通过而未及时设立的子基金，母

基金管理机构未及时提出收回出资承诺的建议。四是现行信息披露制

度缺乏针对性设计，基金管理机构对部分子基金延期等事项未进行有

效披露。

（四）退出机制尚不健全，退出情况不够理想

一是产业基金缺乏完善的退出管理机制，对于基金的退出方式选

择、退出程序等方面未作出明确规定。目前，市经济信息化委和基金

管理公司仍在进行基金退出方案的研究，对于子基金存续期超出母基

金存续期尚无处置方案，影响母基金退出的及时性。二是退出情况不

够理想，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，16家子基金中 12 家子基金部分退

出、4家子基金尚无资金退出，合计仅收到分配金额 16,698.46万元。

整改建议

（一）完善基金目标设置，突出基金特色定位

一是建议产业基金在未来两年存续期内制定各年度绩效目标和量

化指标，以保障本轮产业基金总目标的有效实现。二是对于新一轮产

业基金，建议应加强基金定位和基金投向的设置，基于上海市已形成

的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

的格局下，根据新一轮产业规划，对于财政资金尚未充分覆盖的重点

产业领域进行针对性支持和投资方式选择。

（二）加强投资计划编制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率

一是建议市经济信息化委督促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工作计划编制，

明确各年度投资计划，并编制 3-5 年的中期资金使用计划，进而合理

安排年度预算，加强资金使用效率。二是要求托管银行针对闲置资金

出具优化的投资方案，基金管理公司在评估后合理采用，提升闲置资

金投资效益。此外，市经济信息化委应将闲置资金投资效果纳入考核

范围。

（三）完善决策阶段管理，强化决策后投资管控

一是完善保存投资决策的过程性材料，充分体现影响投资决定的

各项因素；二是关注子基金与母基金存续期匹配度，对于不匹配的子

基金应在具有完善解决方案后再决定投资；三是明确子基金组建时限

和出资时限，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对无法在限期内组建的子基金及时提

出收回出资承诺建议；四是建议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基金管理公司会同

相关管理部门，根据实际需求研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信息披露制度，

并及时、充分地披露基金运行过程中的各大事项。

（四）加快制定退出方案，确保基金安全退出

由于产业基金已进入退出期末期，一是建议市经济信息化委协同

基金管理公司首先协商确定产业基金是否延期以及延期期限，若不延

期则尽快制定退出方案，退出方案中应通盘考虑目前各只子基金的实

际情况以及对未来退出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，制定差异退出策略，从

而确保退出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。二是制定方案的同时，应测算后

续资金需求量并制定资金使用计划，及早将无使用需求的资金上缴国

库。方案出台后，严格依照退出方案实施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退出。

三是建议今后在基金设立环节应同步研究形成退出管理制度，提前明

确退出期限、退出方式和退出程序等核心要素。

评价机构 上海子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


